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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收購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該等收購協議其他訂約方訂立
終止協議，以終止該等收購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有關收購恩瑞達中國及恩瑞達香港全部股
本權益（「收購」）之公佈（「公佈」）。除內容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公佈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鑑於全球金融危機及現時股票市場狀況，恩瑞達中國收購協議及恩瑞達香港收購協議
（「該等收購協議」）之訂約方已重新評估進行該等收購協議之時機是否恰當以及其條款
之利弊，訂約各方一致同意不進行該等收購協議。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
與該等收購協議其他訂約方訂立終止協議（「終止協議」），以終止該等收購協議。

根據終止協議，該等收購協議之訂約方均不可撤回地一致同意即時終止該等收購協議，
而該等收購協議將失效及再無效力，且該等收購協議之訂約方概不可向其他各方索償
或追究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該等收購協議的先前違約。該等收購協議之訂約方須各
自自行承擔有關收購之成本及開銷。

董事認為，終止該等收購協議對本集團之業務發展並無重大不利影響。董事相信本集團
有穩健財務狀況，並將繼續審慎物色投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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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立先生、梁麗萍女士、李銘浚先生、王金龍先生及黃紹基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嘉士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耀熙先生、陳紹耕先生及湯
顯和先生。


